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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文件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晋中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山西污废

水处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山西远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云扬八方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旭东、郝晓光、闫云玲、吴俊松、李文辉、李占日、张静、陈佳琪、候美玲、

周碧如、张智渊、樊晓燃、李小利、武励鹏、王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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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
环境绩效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评价

体系及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辖区内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的环境绩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3742 工业园区水回用指南

DB 14/ 192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园区

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部门批准设立、认定的，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的开发区、工业集聚区等。

3.2

废水集中处理工程

为工业园区内两家及两家以上排污单位提供废水处理服务，使出水能够达标排放或回用的工程。

3.3

废水再生利用工程

对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工程处理后的出水或排污单位的废水进行处理，使出水达到回用要求的工

程。

3.4

环境绩效评价

对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进行环境绩效评价的过程。

4 总体原则

4.1 开展绩效评价前应对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参见附

录 A。
4.2 工程应以连续稳定运行状态一个年度的运行数据作为环境绩效评价的依据，从废水收集、工艺技

术、运行管理及环境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内容按照附录 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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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体系

5.1 评价指标组成及分值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包含 2 个层级，其中，一级指标 5 项，二级指标 15 项，具体评价指标组成及

分值见表 1 。

表 1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组成及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废水收集 10
分类收集 5

废水收集能力 5

工艺技术 25

废水处理设施 6

深度处理工艺 3

降碳措施 4

固废处理与处置措施 3

污泥含水率 3

臭味控制及噪声防治 6

工程建设时效 5
工程完成时效性 2

工程资金到位率 3

运行管理 25

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及联网 5

运行管理制度 15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5

环境效益 35
排水水质改善 20

再生水回用率 15

5.2 评价得分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得分按公式（1）计算：

� = ��� ·························································· (1)

式中：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总分；

��——第 i 项二级指标得分。

6 评价结果

评价总分为 100 分，评价结果按照表 2 进行分级。

表 2 评价结果分级标准

评价等级 判定条件

A Q≥90

B 80≤Q＜90

C 60≤Q＜80

D Q＜6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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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基本情况表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基本情况见表A.1。

表 A.1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基本情况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市 县（市、区） 乡

（镇、街道）

坐 标
经度

纬度
建成投运时间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运营单位

总投资（万元）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服务企业数量（个） 占地面积（平方米）

吨水处理成本（元） 中水回用成本（元/吨）

处理规模

（吨/天）

□设计规模

□实际规模

废水收集管网

类型及长度（公里）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初期雨水合

并管网 公里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初期雨水分

流管网 公里

进水来源及水量（吨/天）

□生活污水

□工业废水

□初期雨水

排水去向

受纳水体名称

直接排放水量（吨/天）

回用去向

回用水量（吨/天）

下游最近国控断面名称、水质

目标及距离（公里）

下游最近省控断面名称、

水质目标及距离（公里）

设计进水浓度（毫克/升）

化学需氧量

设计出水浓度（毫克/升）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氨氮

总磷 总磷

全盐量 全盐量

工艺流程简述（包含预处理段

+生化处理段+深度处理段+

再生水回用段）

主要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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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表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按照表B.1执行。

表 B.1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废水收集

分类收集 5

a)分别设置专用管线收集初期雨水、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各得 1 分，共计 3 分；

b)企业实施废水“一企一管、明管输送、实时监

测”，得 2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

废水收集

能力
5

a)实际收集废水量与园区内纳管企业实际排放

废水量的比例＞80%，得 5 分；

b)60%≤实际收集废水量与园区内纳管企业实

际排放废水量的比例≤80%，得 3 分；

c)实际收集废水量与园区内纳管企业实际排放

废水量的比例＜60%，得 1 分。

工艺技术

废水处理

设施
6

a)设置匀质匀量调节设施，得 2 分；

b)对影响生化处理的难降解有机废水、重金属

废水等单独配套针对性工艺措施和设施，得 4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深度处理

工艺
3

a)深度处理工艺阶段处理后的废水污染物浓度

满足外排或回用要求时，得 3 分；

b)深度处理工艺阶段处理后的废水污染物浓度

未满足外排或回用要求时，得 0 分。

降碳措施 4

a)采用低能耗高效率的鼓风机，得 1 分；

b)采用精确曝气系统或智能曝气系统，设置智

慧水务管理系统，得 1 分；

c)使用低耗能高效率热泵等技术，对厂内及周

边区域供暖或供冷，得 1 分；

d)利用厂区屋顶、处理设施、开阔构筑物等闲

置空间布置光伏发电设施，得 1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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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工艺技术

固废处理

与处置措

施

3

a)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范围内的固体废物按

照危险废物处理规范进行处理处置，得 3 分；

b)不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范围内的固体废物

按照一般固体废物处理规范进行处理处置，得

3 分；

c)未按对应规范处置的，得 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若工

程存在危险废物和一

般固体废物时，同时

满足a)和b)评价内容，

得3分，否则得0分。

污泥含水

率
3

a)污泥含水率≤60%，得 3 分；

b)60%＜污泥含水率＜80%，得 1 分；

c)污泥含水率≥80%，得 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臭味控制

及噪声防

治

6

a)配置并正常运行除臭系统，提供季度监测报告

且监测结果达标，得 3 分；

b)落实环评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提供季度厂界

噪声监测报告且监测结果达标，得 3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工程建设时

效

工程完成

时效性
2

a)工程如期完工，得 2 分；

b)工程未能如期完工，得 0 分。

实际完工日期以竣

工验收报告中完工

日期为准，计划完工

日期以工程所在地

相关主管部门下达

正式文件中要求的

完工日期为准。

工程资金

到位率
3

指标得分= 3 ×资金支付额/合同总额，指标得分

上限为 3 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资金支付额为甲方向

建设方支付实际金

额，以支付凭证为准。

运行管理

在线监测

设备安装

及联网

5

a)环评等文件要求安装水污染排放在线监测设

备：

a.1)工程安装水污染排放在线监测设备并按照

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实施联网，得 5 分；

a.2)工程安装水污染排放在线监测设备但并未

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实施联网或未安装水污

染排放在线监测设备，得 0分。

b)环评等文件未要求安装水污染排放在线监测

设备：

b.1)按相关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得 5 分；

b.2)未按相关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得 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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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及再生利用工程环境绩效评价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运行管理

运行管理

制度
15

a)有完整运行管理台账且归档保存，得 5

分；

b)有符合现场实际的规范操作规程，得 5

分；

c)有岗位责任制度，得 5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

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

预案

5

a)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备案且及时修

订，并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开展应

急演练，得 5 分；

b)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备案且及时修

订，未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开展应

急演练，得 3 分；

c)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或未及时修

订，得 0 分。

环境效益

排水水质

改善
20

a)涉及外排时：

a.1)按 DB 14/1928、排污许可证和环保部门

环评批复要求进行排放，得 10 分；

a.2)外排水质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3项

污染物指标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指标及以

上，计入出水水质达地表水Ⅲ类天数。指标

得分=出水水质达地表水Ⅲ类及以上天数/评

价时段天数× 10。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b)不涉及外排时：

工程属于“零排放”情况，且水质满足回用标

准时，得 2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实际

外排水质采用达到稳

定运行状态后一年有

效数据的日均值。若

有在线监测设备，数

据以生态环境部门联

网在线监测报告为

准；若无在线监测设

备，数据以手工监测

报告为准。

再生水回

用率
15

a)再生水回用率≥60%，得 15 分；

b)30%≤再生水回用率＜60%，得 8 分；

c)再生水回用率＜30%，得 0 分。

参考 GB/T 43742，

再生水回用率（%）=

园区污水处理厂再生

水回用量（立方米）/

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量（立方米）× 100%。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

相关资料确定。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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